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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

公共停车泊位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

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：

报来的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

调整耿马县城区公共停车泊位停车收费标准方案的请示》收悉。

为进一步优化全县公共停车泊位及停车场停车收费标准，提高停

车泊位的使用效率，改善静态停车状况，有效保障群众出行停车

需求，使停车服务更加惠民、便民，切实减轻群众短时停车负担。

经 2024年 2月 5日自治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对有关

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调整收费范围

耿马县城区、孟定镇城区路内停车泊位及停车场。

二、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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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轮车收费每天最高限价不变，首小时收费由原 1.5 元调整

为 1元，首小时后由 1.5元/小时调整为 1元/小时；中（小）型汽

车每天最高限价降低 5元，停泊车位首小时收费由原 3元/小时调

整为 2元/小时，首小时后 2元/小时收费不变；大型汽车每天最高

限价降低 10元，首小时收费由原 6元/小时调整为 3元/小时，首

小时后 3 元/小时收费不变；重型车每天最高限价 30 元，首小时

及之后为 5元/小时。

（一）城区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及停车场

车型
首小时

（元）

首小时后

（元/h）

每天最高限

价（元）
备注

三轮摩托车（含三轮电

动车）
1 1 10

30分钟以内（含 30

分钟）免费；停车超

30分钟不足 1小时按

1小时计。

中（小）型汽车（载

重 4.5 吨以下）
2 2 15

大型车（载重 4.5-8吨） 3 3 20

重型车（载重 8 吨及以

上）
5 5 30

收费范围：耿马县城区、孟定镇城区道路公共停车泊位；已建成投运的白马广场、甘

东路、导航路、白塔、建设路、湿地公园、耿马大街、县人民医院、县汽车客运站停

车场及羊耿、耿沧入城口大型停车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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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小型汽车包月收费标准（载重 2 吨以下）

包月类型 价格 使用范围

月卡 200
耿马县城区规划的路内停车泊位及停

车场（孟定镇城区参照此标准执行）。
半年卡 1000

年卡 1800

三、收费时间：上午 7:30至晚上 21:30，其余时段停车免费。

四、免费车辆：对执行任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

救灾车、工程抢险车等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国投集团公司要做好

宣传解释工作，加强管理，做好服务。对进出、停放车辆有专人

负责疏导、看管，收费前要在停车场醒目位置设立收费公示牌，

公布价格举报电话“12358”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县人民政府举行重大活动或者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，

车辆停放服务应该按照公安交通管理、城市管理部门要求，提供

免费停车服务。

（三）对已划定公共道路停车泊位并获批收费的乡镇，同步

进行停车收费调整，按照不高于耿马城区和孟定镇城区的标准，

不设下限，由各乡镇研究确定实施。

（四）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及各停车运营主体要做好

停车引导和运营管理，重型车原则上进入政府规划建设的耿沧和

羊耿线入城口两个停车场停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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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此次停车收费调整试行一年（2024年 3月 1日至 2025

年 2月 28日）。

附件：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〈关于耿马自治县公

共停车泊位服务收费调整实施方案〉的批复》

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4年 2月 19日

抄送：各乡、镇、民族乡人民政府，孟定、勐撒农场社区管委会，华侨

管理区，县财政局、县卫生健康局，县国投集团公司、临沧市交

通运输集团公司耿马分公司。

耿马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 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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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

耿政复〔2024〕22 号

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《耿马
自治县公共停车泊位服务收费调整

实施方案》的批复

县发展改革局：

报来的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请予审定

〈耿马自治县公共停车泊位服务收费调整实施方案〉的请示》（耿

发改发〔2024〕16 号）已收悉。为有效保障群众出行停车需求，

切实减轻群众短时停车负担，经第十六届自治县人民政府第三十

六次常务会议研究，原则同意《耿马自治县公共停车泊位服务收

费调整实施方案》，请你单位尽快会同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

局、县国投集团公司等相关部门按照方案中明确的收费标准，有

序组织实施。同时，指导已划定公共道路停车泊位并获批收费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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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的勐撒镇、勐永镇，同步做好相关停车收费调整工作，原则上

不得高于耿马城区和孟定镇城区收费标准。

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2 月 18 日

抄送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财政局（县国资委）、县国投集

团公司，孟定镇、耿马镇、勐撒镇、勐永镇人民政府。

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18 日印发


